
中國行政評論  第 26 卷第 4 期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26 No.4 December 2020.41-67 
DOI:10.6635/cpar.202012_26(4).0003 
 

41 
 

課責成效之檢驗：開放政府與使用者滿意度 

張玲玲* 

摘要 

 

政府網站資訊公開透明、個資保護對提升民眾對其滿意度有何影響？以及民

眾藉以對政府課責如何調節該影響力，為數位治理的基本關鍵議題。本文可以作

為政府在推動資訊公開透明、個資保護及對政府課責的重要參考。本文就國發會

委託研究報告的問卷資料進行分析結果，首先，對資訊公開透明、落實個資保護、

課責及滿意度的態度皆為正面，其中給予滿意度最高的評價，落實個資保護的評

價最低。再者，僅有資訊公開透明對滿意度具激勵效果。最後，課責對於資訊公

開透明及個資保護對滿意度無調節作用。 

 

關鍵字：滿意度、資訊公開透明、個資保護、課責 

 

 

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自美國國家績效評估推動行政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強調「顧客導向」以來，要

如何提升民眾（顧客）滿意度，已為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目標之一。顧客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為資訊及通訊科技（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CTs）衍生的全觀性管理概念（Schellong, 2008：11）。

我國電子治理發展迄今，其服務方式並已從以組織為中心轉為以外部顧客（民眾）

為中心，越來越重視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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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ICTs 的發展，以民眾為中心的公共服務之提供及獲得較為便利，因而形塑

了民眾對公共服務新的期望。根據美國顧客滿意度調查模型（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ACSI），政府資訊公開、個資保護、顧客服務及網路服務對民眾

滿意度有重要影響（Van Ryzin, Muzzio et al. 2004,  2004；Ma, L., & Zheng, Y. 2019）。

Ma, L., et al.,（2019）則指出，政府線上資訊及與民眾互動跟民眾滿意度最為相關。

然在現今資訊保存及流通迅速便利，勢使個資遭到侵犯的可能性驟增，將威脅民

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又在缺乏課責機制的情況下，政府僅單向地公

開政府資訊對提高治理成效的影響甚微（Hazell et al. 2010；Seligsohn, et al. 2018；

Williams, 2015）。政府資訊公開透明能讓官僚對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負起責任，

提高民眾對政府課責的可能性，則有助於提升政府與民眾的關係（García, 2019 ；

Praveena 2020）。Lourenço,  Piotrowski  & Ingrams（2017）也主張政府資訊公開透

明的效益不應僅包括民眾實際使用資訊直接產生的公共價值，尚須仔細權衡資訊

公開透明間接衍生的公共價值。民眾能否透過政府網站查詢到所需資訊？或查詢

到業務承辦人聯絡資訊並找到承辦人？或透過政府網站了解官僚有無回應其所

提需求？這些都可以檢驗官僚裁量權的範圍並對政府進行課責，並攸關民眾對政

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因此，政府在公開資訊及落實個資保護的同時，民眾

藉以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程度是否影響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及對

政府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提升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程度，值得關注。 

儘管民眾希望接受電子治理更多的公共服務，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滿足民眾行

使知的權利，政府落實個資保護則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政府有義務公開資

訊，但民眾對政府保護個資之落實存有擔憂，兩者成效對於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

資訊的滿意度之影響值得探討；以及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影響對政府資料公開

透明成效之認知及對政府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滿意度

的影響程度，在公共行政領域少有系統的研究。本研究擬通過對民眾對政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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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資訊的滿意度之調查，檢驗激勵保健雙因子理論在開放政府的理論效度。

Herzberg, Mausner & Snyderman （1959）所提激勵保健理論（Herzberg's motivation-

hygiene theory），又稱雙因子理論（two-factor theory）。Herzberg 認為個人工作滿意

與不滿意分別由激勵因子及保健因子來決定；個人在工作中獲得滿意的因子屬於

工作本身的性質，稱之為激勵因子，包含工作成就感、被認可、讚賞及晉升機會

等。保健因子或稱為預防性因子，屬於工作環境以及工作條件的性質，如果獲得

滿足，個人不會感到滿意，只會處於沒有不滿意的狀態。因此 Herzberg 認為改善

保健因子能夠預防個人的不滿意，但不會提升個人滿意度；而激勵因子會提升個

人滿意度，同時也會改善工作績效。本文嘗試透過實證方式回答以下之研究問題：  

一、 在我國政府多年來推動電子治理的經驗下，有關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

的滿意程度為何？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程度為何？對政府落

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程度為何？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程度為何？ 

二、 民眾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民眾對政府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

知及民眾藉以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對於政府網站提供資訊滿意度的提

升是否有影響？其中對於民眾對政府網站所提供資訊的滿意度上的激勵

因素以及保健因素為何？ 

三、 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程度，是否調節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程

度及對政府保護個資成效之認知程度，於政府網站提供資訊滿意度的認知

程度？  

本文首先將針對民眾滿意度之概念，以及為何政府資訊公開透明之認知及政

府落實個資保護之認知將影響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滿意度之理論邏輯，以及

如何透過對政府課責管控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及政府落實個資保護之有效執行做

一論述，以提供後續實證檢驗的對話基礎；其次，再分別針對各主要可能的影響

因素，提出相對應之研究假設。第三，介紹研究設計和研究架構；第四，就實證

資料進行分析和驗證。最後，針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提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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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在結果導向的管理思維中，政府資訊之公開透明及政府落實個資之保護並非

其最終目的，而是提供民眾資訊，民眾並據以監督施政績效以對政府進行課責，

促使政府改善公共服務並提升民眾滿意度。 

 民眾滿意度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的名詞源自企業界，

為 ICTs 衍生的全觀性管理概念，旨在設計以顧客為中心的組織來維繫與顧客關

係而增進企業利益（Schellong, 2008：11）。Koehler & Pankowski （2017）則主張，

政府應以顧客導向為服務理念。 

政府顧客依來源分為外部顧客（民眾）及內部顧客（官僚），隨著政府受到

外部顧客要求提供更有效能的服務壓力，管理外部顧客關係已為公共管理重要議

題（Kolsky & Keller, 2001）。我國電子治理發展迄今，其服務方式已從以組織為中

心轉為以顧客為中心，故管理方式亦須從內部顧客（公務員）的管理轉為外部顧

客（民眾）關係管理（游佳萍，鍾岳秀，2010）；即越來越重視民眾對政府的滿意

度。依美國顧客滿意度調查模型，民眾產生滿意度的過程中，受其預期心理

（expectation）的影響；這預期心理源自於長期以來民眾對於公共服務所感受到

的經驗，或是對公共服務資訊的預期心理，民眾滿意度則是在經歷此過程後知覺

出來（Van Ryzin, Muzzio et al. 2004）。儘管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不僅是一個結合

對公共服務品質的期望、經驗的複雜態度，亦與對政府的更廣泛態度有關，例如

對政府的信任（Van de Walle, S, 2018）。Abukhalifeh et al. （1986）曾指出，民眾長

期以來知覺的公共服務品質，明顯影響民眾對於政府的滿意度。衡量民眾滿意度

已成為多數政府常見的做法。 

迄今，ICTs 的發展，使得政府更容易提供公共服務，民眾亦更容易獲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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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政府為中心，以供給為導向的公共服務，已轉為以民眾為中心，以需求為導

向，因而形塑了民眾對公共服務新的期望。根據美國顧客滿意度調查模型

（American 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ACI），民眾對政府保護個資、資訊公開、

顧客服務及網路服務對民眾滿意度具有關鍵影響力（Van Ryzin, Muzzio et al. 2004,  

2004；Ma, L., & Zheng, Y. 2019）；其中線上提供資訊及與線上與民眾的互動與民

眾滿意度亦至為關鍵（Ma, L., et al. 2019）。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已成為廣泛接受的國際規範，截至 2016 年止，113 個國

家/地區擁有資訊權法，倡導者並認為其已提供具體的治理利益（Seligsohn, et al. 

2018）。政府公開資訊透明可減少代理人理論所指政府與民眾之間資訊不對稱的

問題，依代理人理論，委託人（民眾）有權利要求代理人（政府）提供所需資訊，

避免代理人不適當的選擇與道德風險等問題（De Fine Licht, et al. 2014）。寇斯定

理（Coase Theorem）也指出公共資訊的「財產權」（property rights）為民眾所有，

此為政府資訊公開的法治建構的倫理基礎（陳敦源，2009）。 Stirton & Lodge（2001）

從委託人-代理人模型（fiduciary trusteeship model）來看，民眾授權給政府決定資

訊公開的內容與程度。Altayar（2018）提到公開程序將強化官僚體系對外的回應

性。據 Jelenic（2019）觀察，電子治理的服務提供，對政府提升民主回應性及行

政效率有所助益。（Pereira, et al. 2018）亦提出相同看法，政府運用 ICTs 整合管理

與顧客使用情況來協調部門提供一致及差異化的服務，以有效回應民眾，提升民

眾滿意度。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深具資源共享、監督政府並信任政府的意義。 

民眾可了解政策問題及政策方案及替代選項，並對方案提出質疑，將有助於

改善政府的決策品質；政府在民眾、利益團體、傳播媒體及監督單位等利害關係

人的審視下，較能謹慎行事從事良善治理的規範行為，避免政府的濫權和犯錯，

提高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再加上，公務員執行公務可援引的相關

法規很多，若相關資訊可公開而未公開，則具有相當大的行政裁量空間，若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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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可在作為或不作為之間自由選擇，相對於外在變遷迅速的環境，總有未盡

周延，可能造成恣意或濫用法規而變相擴權，亦對原來意圖提升民眾對政府網站

提供資訊的滿意度有負面影響。 

本研究整合以上論述，並推論出以下研究假設： 

H1：民眾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將顯著影響其對政府網站提供資

訊的滿意度。 

 政府保護個資之落實 

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在政府保護個資的前提下，始有符合民眾對政策預期之可

能。Warren & Brandeis（1890）認為隱私權是「不受干擾的權利」（right to be let 

alone），個人對思想、情緒和感受等與自身相關的事務的公開與否具有權利，但

隱私權不是絕對的，仍須受到公共利益之限制。根據湯德宗（2006）觀察美國的

實務經驗，個資係受相對保護而非絕對保護，若經考量涉及公共利益及所得增進

之公益，仍可予以公開。蕭乃沂等（2014）進一步指出政府針對個資的蒐集及處

理，應在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 

Easton（1965）指出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緣自政策制定與執行過程，對於政策

執行結果滿意則為政策的產出。民眾對於政府信任感愈高，則能賦予政府更多的

空間及支持，讓政府執行政策以符合民眾的期望，進而提高民眾滿意度

（Hetherington,  2005）。民眾對政府保護個資之擔憂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任

（Cottrill, et al. 2020；Joinson, 2009；Mutimukwe, et al. 2020）。因此，就民眾對政府

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與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之間的關係而言，

當政府保護個資的能力受到民眾信任時，民眾不擔心個資受到侵犯，將賦予政府

空間執行符合民眾期待的政策，而提高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但也

有可能，雖然民眾個資並未實際受侵犯，惟因媒體報導或其他網路資訊過度喧染

等，產生對個資保護未落實的刻板印象，而對政府不信任，以及對政府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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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使已加強落實個資保護，也可能因為預期心理而對滿意度產生不利的負面影響。

洪家殷（2019）也認為，以往 ICTs 未普及時，政府因行政作為取得大量個人的資

訊，舉凡戶政、地政、賦稅資料等，絕大部分以紙本存檔而流動性低並欠缺整合

的能力，抑或人工處理耗費成本，所以侵害個資情況普遍未受重視。 

現今，人們生活與網路日益密切相關，個資可能被不當使用，而侵害到個資；

而且因政府運用廣泛科技工具提供公共服務，故對個資保護之影響層面最大。許

志義、王筑莙、 柳育林 & 許懷元（2019）進而指出，當今行政資訊化，資訊保

存及流通將較迅速與便利，勢必使個資遭到侵犯的可能性驟增，而影響對民眾滿

意度。 

本研究整合以上論述，並推論出以下研究假設： 

H2：民眾對政府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將顯著影響其對政府網站提供資

訊的滿意度。 

 對政府課責 

課責（accountability）指組織成員須因決策或行動而接受獎勵或懲罰，每一層

級均有受監督的義務。Romzek & Dubnick（1987）則將課責類型依責任來源為「組

織內外部的期望（Soures of Expectations）」及「組織本身控制期望自主程度（Degree 

of Autonomy）」高低兩個構面，分為科層、專業、法律及政治課責等四個類型，

如表 1。 

表 1 組織內外部的期望及（或）控制來源 

 

 

 

 

層級課責屬內部控制，又稱為課責，為透過官僚組織內部垂直層級及法規來

高 

低 

自 

治 

程 

度 

組織內部 組織外部 

層級 法律 

專業 政治 

資料來源：本文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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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官僚行為以達成分層負責的目的。專業課責亦屬內部控制，公務員具有專業

知識提供服務。法律課責屬外部控制，公務員依法行政並受到立法機關監督。政

治課責亦屬外部控制，政府員回應民意代表、選民、利益團體遊說等利害關係人

所形成的外部監督機制的需求。代理人理論（agency theory）指出，民主制度將民

選政治人物及其任命人員置於官僚體系之上位係在政治課責基礎上建立間接的

課責關係，民選政治人物及其任命人員要求官僚對人民偏好作出回應。尤其在法

律及專業落差方面，公務員需要運用法律及專業知識回應民眾需要。 

民眾欲對政府課責遂要求政府公開資訊的資訊流動過程，即成為民眾對政府

行動或決定進行課責的管道，政府資訊公開與和課責之間存有明確且理論化的聯

繫（Heeks, 2008；Matheus & Janssen, 2020；Kiewiet & Mc Cubbins, 1991)。政府資訊

公開透明的同時，民眾藉以對政府進行課責，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對治理成效才有

意義（Hazell et al. 2010；Seligsohn, et al. 2018；Williams, 2015）。因此，對課責成效

可以調節資訊公開透明成效對滿意度的影響程度。政府落實個資保護及增加公開

的資訊，可能僅代表對政府提供資訊的能力增加（Hollyer et al. 2014）。Praveena 

（2020）指出，政府資訊公開透明讓官僚須對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務負起責任，有

助於提升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政府公開的資訊很有價值，但無法保證有其問責性

（García, 2019）;若要展現公開的資訊對公民的價值，需要透過「互動」，讓民眾

有問責的機會。ICTs 的發展增加政府資訊的供給量並降低政府資訊的供給成本，

同時創造民眾政府資訊的需求，並確保系統工作完成後續動作之進行，而更有機

會讓民眾對政府課責，促使政府改善公共服務。在個資保護原則下，政府資訊的

公開透明是對政府課責的先決條件。根據 Ma, L. et al.（2019）研究顯示，相較於

政府資訊的公開透明與線上提供公共服務相較，民眾更在乎與官僚的互動。從代

理人理論來看，資訊公開不足以影響代理行為，尚需提供民眾與官僚互動的機會，

確保官僚接受民眾資訊並加以回應。Reggi, & Dawes（2016）從開放資料生態系統

觀點出發，指出政府內、外部參與者在複雜的開放資料生態系統中交互作用來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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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多樣政策目標，但生態系統中最薄弱的環節卻是缺乏將公民的反饋引導到政策

制定過程的有效機制。 

政府有義務公開資訊，民眾有權獲悉政府施政目標、施政內容、預算、預期

成果等績效資訊，以及政府與民眾相關權利、義務與責任。當民眾可自行蒐集與

分析政府各部門的資料時，便能進一步檢驗他們與政府之間權力的平衡，官僚裁

量權的範圍與內容，使官僚能為機關及本身的行為負責，避免權力之濫用。因此，

官僚若知道政府資訊將對民眾公開透明，且個資已被法律所保護時，對組織中的

監控機制則不敢掉以輕心，將盡力遵守以執行公共服務。因此，能夠讓民眾在網

路上查到政府線上服務的處理進度及業務承辦人的聯絡資訊，並容易聯絡得到，

由承辦人擔任中介提供民眾行政、法律及專業知識，並幫助民眾將其觀點傳達給

決策者和管理者。民眾亦可透過網路得到官僚的回應，持續增加公務員與民眾的

雙向溝通，除政府可吸納民眾意見外，民眾亦俾向政府主動問責。 

基於以上論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3：民眾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將顯著影響其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

度。 

H4：民眾對政府課責成效的認知程度具有調節效果，將顯著影響其對政府

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滿意度之影響程度。 

H5：民眾對政府課責成效的認知程度具有調節效果，將顯著影響其對政府

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滿意度之影響程度。 

 

叁、 研究設計 

接續前文之討論脈絡，以下將進一步由文獻中之觀點，逐步建構本文所欲探

究之研究假設，並從而勾勒本文所關注的研究變項間之關係與研究架構，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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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設與架構之發展 

依據上述各項之研究假設，設立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 2 所示。在研究架構

中，標示本研究除將檢證民眾對政府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自變項 1）及政

府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自變項 2）對提升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滿意度

（依變項）所產生可能影響外，更將民眾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視為調節變項，

進一步檢視其在自變項與依變項之間是否具有調節作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及衡量對象的選擇 

在研究資料的選擇上，考量我國電子治理的發展大致已展現成效，本文以行

政院國發員會委託台灣電子治理中心所執行的「數位國情總綱調查（6）─區域

數位分級與數位國情世代進展研析」（廖興中，朱斌妤，黃東益，黃婉玲，2020）

的隨機抽樣網路問卷為研究資料。調查期間為 2018 年 7 月 30 日到同年 8 月 14

日。調查地區為台灣地區。有效樣本為 565 份，樣本數足，可期符合常態分配。 

 變項的操作 

本研究以「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為依變項，以「民眾對政府

資訊公開透明成效之認知」及「民眾對政府落實個資保護成效之認知」為自變項，

資訊公開透明 

 

對政府課責 

個資保護 

 

資訊滿意度 

 

 

H1 

H5H4

H3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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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對政府課責成效之認知」為調節變項，其資料型態皆為李克量表。詳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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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變項操作化、變項內各指標衡量與整合方式 

變項 
影響概念 

(變項名稱) 
操作化題目 

原問卷 

題項 
重新編碼方式 

依 

變 

項 

民眾對政府

網站提供資

訊的滿意度 

1 您對政府網站中提供給民眾的資

訊滿不滿意 ?  

6 直接視為 4 個等

距尺度分析。1 分

表示「非常不滿

意」、2 分表示「不

滿意」、3 分表示，

「滿意」、4 分表

示「非常滿意」。 

2 您對政府在網路所提供的服務

（例如公車動態、買車票、醫院

掛號）滿不滿意？ 

7 

3 您對政府主動用手機通知民眾的

資訊滿不滿意？例如地震、停

水、停電通知等等。 

8 

自 

變 

項 

民眾對政府

資訊公開透

明成效之認

知 

6 依您經驗，在政府網站上搜尋到

法律規定的內容，容不容易？ 

10 直接視為 4 個等

距尺度分析。1 分

表示「非常不容

易」、2 分表示「不

容易」、3 分表示，

「容易」、4 分表

示「非常容易」。 

7 依您經驗，在政府網站搜尋到政

府政策的內容，容不容易？ 

11 

8 在您看來，容不容易從網路查到

政府線上服務的流程？ 

12 

民眾對政府

落實個資保

護成效之認

知 

4 請問，您擔不擔心自己的隱私在

網路上被別人侵犯？ 

40 反向編號並直接

視為 4 個等距尺

度分析。直接視

為 4 個等距尺度

分析。1 分表示

「非常擔心」、2

分表示「擔心」、

3 分表示，「不擔

心」、4 分表示「完

全不擔心」。 

5 請您擔不擔心政府侵犯您在網路

上的隱私？ 

41 

調 

節 

變 

項 

民眾對政府

課責成效之

認知 

9 在您看來，容不容易從網路查到

政府線上服務進度？  

13 直接視為 4 個等

距尺度分析。1 分

表示「非常不容

易」、2 分表示「不

容易」、3 分表示，

「容易」、4 分表

示「非常容易」。 

10 如果您對政府線上服務有疑問

時，您容不容易找得到業務承

辦人（承辦人）協助處理？ 

14 

11 因為很多民眾用網路，政府官員

更在乎民眾的想法」，請問您同

不同意此說法？ 

33 

資料來源：依廖興中，朱斌妤，黃東益，黃婉玲，2020 部分資料予以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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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的信度與效度 

本文採用 Cronbach’s Alpha 值，來衡量所要萃取的期望因素構面之間是否

一致。學者 Guildford 指出，當 Alpha 值大於 0.7，表示信度高；0.35~0.7 之間，可

接受；低於 0.35，必需被拒絕。本問卷採用 SPSS 統計套裝軟體為分析工具。本

文所選題項整體 Cronbach’s α 值為 0.81，刪除任一項後，Cronbach’s α 值都

無法增加，因此題項具有高的一致性，信度良好；每一變項 ronbach’s α 值為介

於 0.71 至 0.8 之間，仍具有高的一致性。至於效度分析，本文次級資料來源的問

卷內容係經文獻探討、研究會議及前測調查數次修正後的結果，具有一定的理論

基礎，因此問卷具相當代表性並符合內容效度之要求。 

 

肆、資料分析與發現 

 受訪者簡介  

本文先就本研究調查問卷之受訪者基本背景資料加以分析。由表 3 中可以看

出，受訪者在性別比例上，以男性較多，占 52%。受訪者在年齡上，19-39 歲及

40-59 歲，加起來占受訪者之大宗，60 歲以上（8.3%）最少。另在學歷上，五成

多的受訪者大學學歷，其次為專科以上（31.5%），研究所（16.8%）最少。 

表 3 受訪者基本資料 

項目 選項 人數 比率% 

性別 

 

男 294 52.0 

女 271 48.0 

年齡 19-39 歲 259 45.8 

40-59 歲 259 45.8 

60-89 歲 47 8.3 

學歷 專科以下 178 31.5 

大學 292 51.7 

研究所 95 16.8 

資料來源：依廖興中，朱斌妤，黃東益，黃婉玲，2020 部分資料予以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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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性統計分析及相關分析 

(一) 描述性統計分析 

在進入變項間影響分析之前，本文先針對受訪者於問卷中各個提項所提供之

反應，進行描述性之統計分析。首先，針對滿意度進行觀察，由表 4 中可以發現，

個資保護成效（M=1.83, SD=0.604）與課責成效（M=2.71, SD=0.566），相較於資訊

公開透明成效（M=2.87, SD=0.494）及滿意度（M=2.91, SD=0.495）有偏低的情況。 

首先，個資保護成效最低。或許係政府因提供公共服務數位化而取得大量個

人資訊，尤其行資訊保存及流通將較迅速與便利，民眾對政府保護個資的能力因

其生活或洽公經驗而信心不足，擔憂個資遭到侵犯。此則有賴負責資料開放之單

位協力合作始能在落實保護個資的原則下，做到高品質與最大程度的公開。其次，

課責成效次低，可能是因機關業務龐雜細瑣，需要時間釐清，故無法於第一時間

找到承辦人處理；有可能機關或承辦人之間互相推諉。此部分政府在資訊公開透

明之相關規範明示須載明承辦人聯絡電話及洽公地址等細節後應可改善；

Lourenço（2015）也認為，部分著名政府入口網站依組織結構所設計而非從使用

者角度所設計的公開資訊並無法充分支持民眾對政府進行課責；因此，建議應定

義哪些資訊才能發揮課責效用，並規定負責公開的單位。也有可能未落實職務代

理人制度，而讓民眾不容易找到業務承辦人。或有可能部分機關未建置進度查詢

系統；或者已建置，但民眾不知可以查詢；或者民眾在網站上不容易找到查詢入

口；此部分政府在流程及進度透明之相關規範更細緻化後應可改善。以上分析回

答了本研究第一個研究問題。 

(二) 相關分析 

經過問卷各題項初步分析後，接續進行變項分析。再者，有關本文討論之各

變項間的相關性，如表 4 所示，所有變項兩兩彼此間皆有著程度不同的顯著相互

關係，此一結果應與本研究之變項係多萃自先前相關實證研究資料有關。落實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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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廖興中，朱斌妤，黃東益，黃婉玲，2020 部分資料予以重新整理。 

說明：*：P<0.05,  **：P<0.01.  ***：P<0.001。 

 

資保護成效及資訊公開透明成效，皆與滿意度有顯著正相關。  

 

表 4 各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及相關分析 

 

  

 變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資 
訊 
滿 
意 
度 

1 對政府網站中
提供給民眾的資
訊滿不滿意 ?  

2.84 .576 𝟏. 𝟎𝟎            

2 對政府在網路
所提供的服務
（例如公車動態
等）滿不滿意？ 

3.00 .556 . 𝟓𝟓𝟒∗∗ 𝟏. 𝟎𝟎           

3 對政府主動用
手機通知的資訊
滿不滿意？如地
震、停水等。 

2.89 .664 . 𝟓𝟏𝟖∗∗ . 𝟒𝟖𝟒∗∗ 𝟏. 𝟎𝟎          

 
 

資 
訊 
公 
開 
透 
明 
 

4 在政府網站上
搜尋法律規定
容，容不容易？ 

2.91 .651 . 𝟒𝟑𝟗∗∗ . 𝟒𝟔𝟖∗ . 𝟑𝟕𝟏∗∗ -
. 𝟎𝟐𝟐∗∗ 

. 𝟎𝟔𝟒∗∗ 𝟏. 𝟎𝟎       

5 在政府網站上
搜尋府政策內
容，容不容易？ 

2.77 .660 . 𝟓𝟒𝟗∗∗ . 𝟒𝟓𝟔∗∗ . 𝟒𝟑𝟗∗∗ -
. 𝟎𝟐𝟖∗∗ 

.07
7 

. 𝟔𝟏𝟔∗∗ 𝟏. 𝟎𝟎      

6 可不可以從網
路上查到政府線
上服務的流程？ 

2.92 .489 . 𝟑𝟕𝟖∗∗ . 𝟒𝟎𝟐∗∗ . 𝟑𝟖𝟎∗∗ .019 .06
9 

. 𝟑𝟔𝟓∗∗ . 𝟒𝟗𝟎∗∗ 𝟏. 𝟎𝟎     

 
個 
資 
保 
護 
 

7 不擔心自己的
隱私在網路上被
別人侵犯？ 

1.81 .647 .021 .007 -.07
5 

𝟏. 𝟎𝟎         

8 不擔心政府侵
犯您在網路上的
隱私？ 

1.86 .679 . 𝟎𝟖𝟒∗ 
 

. 𝟎𝟖𝟔∗ .072 . 𝟔𝟔𝟐∗∗ 𝟏. 𝟎𝟎        

 
 

課 
責 
 

9 可不可以網路
上查到政府線上
服務處理進度？  
10 對政府所提供
的線上服務有疑
問時，容不容易
找得到業務承辦
人協助處理？ 

2.75 .599 . 𝟒𝟎𝟑∗∗ . 𝟒𝟎𝟑∗∗ . 𝟑𝟗𝟎∗∗ .023 .04
2 

. 𝟑𝟕𝟏∗∗ . 𝟓𝟎𝟐∗∗ . 𝟓𝟓𝟎∗∗ 𝟏. 𝟎𝟎    

2.70 .758 . 𝟓𝟐𝟑∗∗ . 𝟑𝟗𝟖∗∗ . 𝟒𝟏𝟖∗∗ .036 . 𝟏𝟏∗ . 𝟒𝟖𝟒∗∗ . 𝟓𝟒𝟗∗∗ . 𝟒𝟒𝟒∗∗ . 𝟓𝟑𝟎∗∗ 𝟏. 𝟎𝟎   

11 因為很多民眾
在用網路，官員
更在乎民眾的想
法」，同不同意
這種說法 

2.69 .725 . 𝟑𝟖𝟏∗∗ . 𝟑𝟎𝟏∗∗ . 𝟐𝟗𝟔∗∗ .046 . 𝟏𝟏𝟖∗ . 𝟑𝟑𝟒∗∗ . 𝟒𝟒𝟓∗∗ . 𝟐𝟖𝟕∗∗ . 𝟑𝟓𝟎∗∗ . 𝟒𝟔𝟕∗∗ 𝟏. 𝟎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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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迴歸分析 

為回答本研究的第二、三個研究問題，並檢驗所提研究假設，本研究以階層

迴歸分析檢測各變項對資訊滿意度之影響。本研究首先以滿意度為依變項，先於

模型一中投入控制變項，以檢測控制變項對於依變項之影響力；而後，於模型二

中，除控制變項外，再投入本研究之自變項，俾以了解各個自變項對依變項所產

生之主要效果。最後，在模型三中，除前述之控制與自變項外，再以課責為調節

變項，檢測對滿意度與對資訊公開透明及對保護個資兩個變項之交互關係對於個

別變項於依變項的解釋力上是否存有影響。另在探討調節效果係將自變項(X)與

調節變項(M)相乘作用項進行預測，所以此交互作用項與自變數(X)、調節變數(M)

存有高度相關，故在探討調節效果時的多元迴歸分析易產生多元共線性之問題

(李茂能，2012)；因此，為避免調節作用項可能產生的多元共線性問題，將自變

項(X)與調節變項(M)先轉換成標準化分數之後，再將標準化後的自變項(X)與調節

變項(M)相乘(Aiken & West, 1991；Villa, Howell, Dorfman, & Daniel, 2003)。如表 5 所

示，模型一之整體模型適合度 F 值為 2.818，p<.05，達統計之顯著水準。其中在

性別、年齡及學歷等控制變項，僅有年齡達統計顯著水準（β=-.165, p<.05），年

齡愈高，滿意度愈低。另，此模型中共線性的問題並不嚴重（VIF < 2.15）。 

(一) 資訊公開透明、個資保護及課責對滿意度之影響 

就探討自變項之主要效果的模型二加以檢視，整體模型適合度 F 值為 53.336，

p 值為.000，顯示該模型具有顯著性；且在加入自變項進入後，整體模型的解釋

效果顯著提升（調整後的R2=.495，∆R2解釋變異量增加 23 倍），模型適合度之改

變亦達顯著水準（∆F=133.121, p 趨近 0），意謂自變項的投入對於模型的解釋力具

有顯著提升效果。 

在性別、年齡及學歷等控制變項，亦僅有年齡達統計顯著水準（β=-.101, 

p<.05），年齡愈高，滿意度愈低。至自變項部分，資訊公開透明（β=.485,  p 趨

近 0）及課責（β=.266,  p 趨近 0）對於滿意度皆有顯著正向影響；亦即資訊公

開透明成效愈高者，滿意度愈高；課責成效愈高，滿意度愈高。保護個資對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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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依廖興中，朱斌妤，黃東益，黃婉玲，2020 部分資料予以重新整理。 
說明：1.模型係將依變項、自變項及調節變項操作化題目分別予以加總及平均後進行迴歸分 
        析，其中模型三則係進一步採標準化方式進行調節效果分析。 

2.說明：*：P<0.05,  **：P<0.01.  ***：P<0.001。 

 

度則沒有顯著影響。另外，此模型中共線性的問題並不嚴重（VIF < 2.15）。最後

則檢視將課責視為調節變項所產生之效果。 

(二) 課責的調節效果（H4、H5 之驗證結果） 

表 5 顯示模型三之整體模型適合度 F 值為 43.420，p 趨近於 0，顯示模型三

具有顯著性；而整體模型解釋效果僅略有提升（調整後的R2=.498），與模型二相

較，∆R2解釋變異量提升了 0.606%，模型適合度之改變未達顯著水準，意謂投入

課責做為調節變項後，對於模型的解釋力未產生顯著的改善效果。 

就模型三加以檢視，仍僅有年齡 40-59 歲之受訪者（β=-.097, p<.01）達統計

顯著水準，在該年齡區間，年齡愈高，滿意度愈低。至自變項部分，資訊公開透

明（β=.638, p 趨近 0），對滿意度亦有顯著正向影響；保護個資（β=.184, p <.01）

對滿意度仍沒有顯著影響。而在將課責做為調節變項的兩個新變項中，課責對資

訊公開透明及個資保護在提升滿意度上皆未能通過顯著性之檢定。此外，此模型

中共線性問題亦不嚴重（VIF <49.37）。 

表 5 「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的階層迴歸分析結果  

 

 

 

 
民眾滿意度的認知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性別 . 018  .066 . 068  
年齡分組 

參照組：19-39 歲 
40-59 歲 
60-89 歲以上 

 
 

-. 165∗∗ 
-.012 

 
 

-. 101∗ 
-.026 

 
 

-. 097∗∗ 
-.018 

學歷分組 
參照組：專科以下 

大學 
研究所以上 

 
 

-.086 
-.014 

 
 

-.053 
.028 

 
 

-.050 
.026 

資訊公開透明成效  . 485∗∗∗ . 638∗∗∗ 
落實保護個資成效  -.022 .184 
課責成效  . 266∗∗∗ .216 
資訊公開透明成效*課責成效   -.322 
落實保護個資成效*課責成效   . 308 
𝐑𝟐 .032 .505 .510 
調整後𝐑𝟐 .021 .495 .498 
F 值 2.818∗ 53. 336∗∗∗ 43. 420∗∗∗ 
∆𝐑𝟐 - .472 .006 
∆𝐅 - 133.121 2.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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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重心係從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及落實個資保護之思考出發，扣合民眾對

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以及藉由對政府進行課責的認知是否影響資訊公開

透明與個資保護對於滿意度的影響程度。 

 研究討論 

(一) 對滿意度及資訊公開透明有高度肯定，在個資保護及課責上，相對保守 

經由上述之資料分析，本研究發現，我國政府在多年推動電子治理後，受訪

者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資訊公開透明成效、落實個資保護成效及課責

成效，皆已有正面且較為成熟的看法。其中對滿意度及資訊公開透明抱持高度肯

定之評價。誠如廖興中 et at.（2020）所言，因資訊設備的普及，近年來民眾便於

在政府網站查詢資訊並據以表達意見，對於政府網路提供資訊的滿意度有增長趨

勢。 

在資訊公開透明方面，雖然認同程度較高，然仍有改進的空間；例如，對政

府網站上搜尋政策內容的容易程度評價較低，可能是雖有政府資訊公開專法，但

僅法律先行，行政機關仍有很大的裁量空間；而且機關對於資訊公開透明的觀念

亦未與時俱進，因此尚無從民眾的使用需求出發來判斷公開的資訊是否為民眾想

要了解的政策內容。Khurshid et al.（2020）亦提到，影響政府公開資訊的潛在決

定因素主要包括政策方向、資訊能力、法規、財務資源、組織文化、政治首長承

諾、高層管理階層的支持及資料品質。政府公開政策的資訊面向須考量以上等等

因素，惟與民眾欲知了解的資訊面向不一定相符。 

至於課責成效相對不高部分，可能是因部分機關雖然已可線上申請案件，但

線上查詢的設計未盡完善。或許係因機關業務龐雜細瑣，需要時間釐清，故無法

於第一時間找到承辦人處理；也有可能機關或相關承辦人之間互相推諉。或是民

眾雖已線上表達意見，但未獲官僚重視並予以處理或回覆。建議如 Wang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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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看法，從適應性治理概念出發，認為政府和非政府行為者之間的治理安

排應圍繞迅速變化的環境的需求而定。當今，網路發達，民眾較容易要求與政府

進行互動，官僚亦因適應治理環境的變化進行變革。Bowen et al.（2017）指出，

雖然，課責機制對於政府治理目標的達成至關重要，然僅是達到目標的一種手段，

如果課責成效不彰，則應從政策和治理措施來思考如何予以克服。據 Reggi et al.

（2016）觀察，開放資料生態系統中最薄弱的環節是缺乏將公民的反饋引導到政

策制定過程的有效機制。依此觀點來看資料公開透明，政府公開的資訊很有價值，

但無法保證有其問責性；例如應該先了解課責對象是誰，而且也需要考慮到行為

者的規範行為標準。就這方面來說，政府除要求應可協助民眾在接洽承辦人前，

如何了解問題的具體內容？應準備何種資料？如何提問？以上可藉由資訊公開

透明，增加官僚與民眾之互動品質，以展現公開資訊對公民的價值，並提高問責

的可能性。 

在個資保護成效最低部分，可能係因受到媒體報導或其他網路資訊渲染而不

信任政府保護個資的能力；也有可能民眾知覺到政府廣泛運用科技工具提供公共

服務，故巨量資訊的保存及流通，使個資遭到侵犯的可能性驟增。 

(二) 資訊公開透明對滿意度之提升有因果關係，個資保護及課責對滿意度之提

升無因果關係 

資訊公開透明對滿意度，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應可確認其當中的因果關係

（H1 成立）。至於保護個資及課責對於滿意度之影響則不顯著（H2 及 H3 不成

立）。 

資訊公開透明對提升滿意度有正向影響，可能是政府公開資訊，讓民眾便利

取得並加以使用。政府繼而運用 ICTs 結合管理與技術以整合民眾使用情況，協

調部門以提供一致及差異化的服務，並優化流程，再進一步應用自助服務科技有

效率地回應民眾，則提升了滿意度。然而，個資保護及課責對滿意度則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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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民眾認為政府公開資訊的同時，保護個資是政府本應具備的配套措施，以及

對政府課責，是民眾理所當然擁有的權力；因此，並不會因而增加滿意度。推究

資訊公開透明的性質類似服務本身，如同滿意度的激勵因子，將提升滿意度；個

資保護的性質類似政府提供安全的服務環境，以及課責的性質類似政府與民眾之

間的服務關係，如同滿意度的保健因子，對於提高滿意度並無激勵作用，僅發揮

預防民眾不滿的消極作用而已。 

本項發現深具治理意涵，雖然資訊公開透明對提升滿意度具有積極作用；但

同時亦須注意個資保護及課責，雖然兩者對提高滿意度並無積極幫助，但為藉由

資訊公開透明以提升滿意度的基本門檻，且能防止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服

務表示不滿。因此，當政府著力於提高滿意度時，若考慮資訊公開透明、個資保

護及課責三者的施政優先順序，個資保護及課責的優先順序仍應高過資訊公開；

亦即若尚未具備保護個資及課責的正確知識及資訊技術能力，應暫緩公開資訊，

先培養官僚應保護個資及課責的正確知識並整備應有的資訊技術環境，在個資被

確實保護，以及民眾可對政府進行課責的條件下追求資訊的公開透明，始能提升

滿意度。 

(三) 課責不具調節效果  

本研究假設課責扮演調節效果，影響資料公開透明及個資保護對於提升滿意

度的影響力；惟就目前資料分析結果來看，皆未具調節效果。雖然政府有義務公

開資訊，民眾便能進一步檢驗他們與政府之間權力的平衡，避免權力之濫用，因

而提高滿意度。而且以前研究也指出，資訊公開透明的同時，民眾藉以對政府進

行課責，資訊公開透明對治理才有意義。惟本研究結果，課責並不會影響資料公

開透明對於提升滿意度的正向影響；推究可能原因是當民眾對政府所提供網站資

訊滿意時，課責對滿意度的調節效果較為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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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在政府資訊公開透明、個資保護與滿意度的關聯上，根據研究發現，首先，

資訊公開透明及對政府課責對於滿意度有正向且顯著的激勵效果；而保護個資對

於滿意度的影響並未顯著，或許屬於保健因子，發揮了預防民眾不滿的效果。又

資訊公開透明雖影響滿意度，但可能因個資保護及課責成效不高，而使民眾感到

不滿；故政府除推動資訊公開透明外，仍必須特別關注個資保護及課責所產生滿

意度的高低，預防民眾感到不滿。因此，建立一個資訊公開透明的良好服務環境，

係期透過資訊公開透明以獲得民眾滿意的必要過程。至於課責對於資訊公開透明

及個資保護對於滿意度的提升部分的調節效果的驗證上，皆未得到統計上的支持；

如同 Lee-Geiller et al.（2019）所指電子治理雖有助於公共管理，但影響是有限的。 

 

陸、 研究貢獻及建議 

Lourenço et al.（2017）經檢視 EGRL （The E-Government Reference Library）

的 135 篇討論開放資料的文章和 155 篇討論課責文章，其中只有 12 篇文章同時

討論開放資料與課責，因此，本文應在某種程度上補充了現有文獻。本文之研究

發現應具有理論及實務上的意義。 

在理論層面上，本文從循證（evidence-based）的角度發現，儘管個資保護及

課責對於滿意度並無顯著正向影響；而且，課責對資料公開透明及個資保護對於

滿意度亦無調節效果；但課責及個資保護對滿意度並非全然無正面影響，可能預

防了民眾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表示不滿。本文之研究發現，為電子治理中資訊公

開透明、個資保護及課責之實證研究做了推進，亦由課責與其他影響因素間所產

生交互作用的角度，為相關研究開拓了另一扇窗，可待後續研究者繼續深入探究。 

 

在實務層面上，基於本文之研究發現，或可提出數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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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國地方政府推動電子治理已從資訊公開透明開始邁出最困難的第一

步，在持續建構穩定發展中，可開發更細微的工具來便利民眾與政府之聯繫。就

資料公開透明而言，由業務承辦人從民眾直接了解不斷變化的期望與要求，並擔

任中介提供分析及專業知識，幫助民眾將其觀點傳達給決策者和管理者，協助政

府進行適應性治理來圍繞變化的環境，以展現政府公開資訊的價值及問責性。因

此，能夠讓民眾容易聯絡到業務承辦人，持續增加官僚與民眾的雙向溝通，除政

府可親自吸納民眾意見外，民眾亦藉以向政府問責。 

第二，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對課責之認知較為消極。惟此態度卻對資訊公開透

明及對政府網站提供資訊的滿意度有著至為關鍵的影響，故本建議先從了解民眾

需求出發，公開並宣導日常生活相關的公共服務，以及詳細到適當程度的承辦人

員聯繫方式，如此將讓民眾找得到對的承辦人或其代理人，課責標的不應僅是遵

守行政法規及程序，也當順應現在治理觀念的轉變，不論是顧客導向或是公民導

向亦為課責標的，體認其始為課責正當性的支撐，才能真正有效。 

第三，政府推動電子治理除了加強科技的軟硬體設施外，官僚對於電子治理

的期待或信心程度值得重視。根據 Bowen et al.（2017）看法，行動者可能不願意

為實現共同目標而參加集體行動，除非他們有信心將取得進展，而其他行動者也

應為促進這一進展負責。因此，思考如何增加民眾對課責及個資保護的期待，應

有助於提高民眾滿意度。Bowen et al.另外表示，若課責成效不彰，則課責機制應

從政策和治理措施來思考，例如應該先了解課責對象是誰，而且也需要考慮到行

為者（包括政府行為者及非政府行為者）的規範行為標準，此可擴展本研究的結

果，俾以提供政府提升滿意度的思考。值得進一步研究。 

第四，因為本研究所選擇受訪者的調查方式係引用隨機抽樣網路問卷，大部

分受訪者可能對於政府透過網路公開的資訊較為熟悉，其意見可能因其自身經驗

而趨於一致，此特性在用隨機抽樣住宅電話問卷等其他方式調查的受訪者，可能

有不同的結果，而影響多元迴歸分析結果。因此，建議嘗試運用不同調查方式進

行進一步的研究。基於民眾對於資訊設備使用越來越普遍，以致民眾對政府服務

的滿意度感受便會更加敏銳，則建議政府各機關持續檢討與精進相關滿意度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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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項目，以達到電子化政府服務滿意度的持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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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accountability： open 

government and us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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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government website,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government data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nd accountability on improving user 

satisfaction? as well as how the accountability can influence the effects is the crucial 

issue of E-governance. This article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data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s 

well a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By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data in 

the research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attitudes 

towards data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countability and 

satisfaction are all positive. The performance of data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s the 

best. The performance of data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is the best, the performance 

of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is the worst. The citizens’ attitude toward data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shows significant impact on improvement of satisfaction. In addition, the 

level of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accountability might not moderate the effect of 

citizens’ attitudes toward data openness and transparency on user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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